
 

 

 

 

 

泉鲤民秘〔2012〕140号 

 

 

鲤城区民政局2012年 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和《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2年度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泉鲤政办〔2012〕212

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 2012年鲤城区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本年报由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

请公开办理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、因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行政复议（提起行政诉讼）的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、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表共 7个部分

组成。统计数据期限自 2012年 1月 1日起至 2012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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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如对本报告有疑问，请与鲤城区民政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

泉州市庄府巷鲤城区人民政府，邮编：362000，电话：22355761，

传真：22355760）。 

一、概述 

2012年，我局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及时公示、

公开救灾救济、优抚安置、社会事务等民政工作落实情况，随时

公布动态信息，确保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、及时、准确、

有序地开展。一年来，共制作、获取的政府信息总数为 140 条，

其中主动公开文件 46条、依申请公开文件 0条、不予公开文件 94

条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切实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工作，我局将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政务公开工作有机结合起来，及时调整局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定期不定期对已上网公开的信息进行

自查，防止泄密事件发生。二是加强民政法制建设。通过政策法

规等专栏，及时发布最新民政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定期对民

政法规中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认真清理，及时更新，删除了废止文

件，方便群众查询，为其准确掌握和运用民政法规政策提供可靠

的依据。三是深化民政资金公开。对涉及到民政服务对象的优抚

标准、低保标准、“五老”人员和精简退职职工定期生活补助标准

等进行公告，重点公开与我区困难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低生活

保障金、医疗救助、临时救助的专项支出，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

落实到位，确保民政资金规范化管理。四是促进依法行政。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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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限时办结制，不断压缩行政审批流程，将已变更的的

办事依据、办事程序等向公众公开，对依法办理成立、变更登记

的社会组织的信息进行公开，并对已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评

估。 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

2012年，我局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46条，信息主动公开率、

按时公开率、全文电子化率均为 100%。其中，行政许可类的信息

37条，占 80.4%，优抚救济类的信息 6条，占 13%，其它应主动

公开的信息 3条，占 6.6%。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，我局已累

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301条。 

根据《条例》的要求和区政府的部署，我局坚持便民、为民

原则，及时完成 2012年民政局信息的梳理、编目及发布，并通过

鲤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鲤城区民政局子站、鲤城区档案馆等向

群众公开，为群众查询政府信息提供便利，确保了群众的知情权、

监督权、参与权。 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

截止 2012年底，我局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为0件。 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

截至 2012年底，我局没有发生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收

费及减免情况，也没有与诉讼（行政复议、行政申诉）有关的费

用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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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

截至 2012年底，我局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的数量为

0件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为 0件。 
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

（一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：没有专职工作人员，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还需提高；政府信息公开的内

容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等。 

（二）具体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：一是继续组织干部职工学

习《条例》及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知识，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依法

公开政府信息的意识和能力；二是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，在满足

保密要求的前提下，在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，

充分发挥民政局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政策宣传、民心互动、便

民利民的作用。 

七、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

（一）需要说明的事项：无 

（二）附表 

指  标  名  称 
计量 

单位 
2012年度 

历年 

累计 

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46 301 

其中：⒈政府网站公开。 条 46 3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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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⒉政府公报公开 条 0 0 

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数 条 0 0 

其中：⒈当面申请数 条 0 0 

⒉网上申请数 条 0 0 

⒊信函申请数 条 0 0 

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0 0 

其中：⒈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0 0 

⒉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0 0 

⒊不予公开答复数 条 0 0 

⒋其他类型答复数 条 0 0 

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减免金额 元 0 0 

行政复议数 件 0 0 

行政诉讼数 件 0 0 

接受行政申诉、举报数 件 0 0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泉州市鲤城区民政局  

二 O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
